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胶州市人民政府
关于胶州市新建道路命名和部分道路名称注销的

通 知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市直各单位：

为适应城市管理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，方便群众生活需要，

决定对胶州市新建道路予以命名，部分道路名称予以注销。现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新建道路命名（8条）

（一）胶北街道（1条）

1.砚里路：东起醉月路，西至 S217。

（二）李哥庄镇（7条）

2.航欣路：东起沽秀路，西至沽韵路。

3.航文路：东起沽秀路，西至沽水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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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沽润路：北起航宇路，南至航谊路。

5.航运路：东起沽美路，西至沽帆路。

6.航林路：东起沽秀路，西至沽水路。

7.沽帆路：北起航兴路，南至南部工业园。

8.沽美路：北起航林路，南至南部工业园。

二、道路名称注销（6条）

1.赣州路。

2.连州路。

3.梅州路。

4.象州路。

5.南门东街。

6.响嘡西街。

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职责分工，尽快设置道路标志，编排

楼、门牌并规范钉挂。

胶州市人民政府

2025年 3月 2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察委员会，

市人武部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驻胶各单位，驻胶各部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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